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推動園區公益及政令宣導活動經費補助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94年11月11日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園勞字第0940029601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97年8月7日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園勞字第097002164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6月24日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竹環字第103001855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3月25日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竹環字第105000758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9年3月30日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竹環字第109000843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2年2月24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竹環字第1120006453號函修正
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激勵職業團體積極推動新竹科學園區公益事項及配合政府政策政令宣導，特訂定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項補助經費係依據年度預算妥適編列，每年得補助之總額度以各該年度法定預算數為限。
三、本要點適用對象為與科學事業業務相關並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登記之職業團體。
四、本要點補助之計畫範圍為：配合園區工安環保月，或與本局共同辦理之：
(一)有關新竹科學園區內環保、水、電、氣化、空調、節能減廢等政策宣導活動。
(二)有關新竹科學園區內勞動檢查政策、勞動法令及工業安全等宣導活動。
(三)有關新竹科學園區內勞工安全衛生聯防體系等宣導活動。
五、經費用途：
補助項目包括：辦理活動所需之講師費、評審費、場地費、佈置費、文宣製作印刷費、攝影費、郵費、競賽獎金、紀念品、及行政文具雜費等。
六、申請期間、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申請期間：每年四月至九月。
(二)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申請單位提具活動企劃書，內容應包括活動目的、預計辦理時間、地點、活動內容、總經費（應列舉明細項目）、擬申請補助經費及項目、預期效益等，函送本局審查。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局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七、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
(一)本局就所提活動企劃書審核該活動內容是否符合本要點第四點所規定之補助範圍。
(二)經費補助額度，每案最多以不超過該活動總經費二分之一為原則。
(三)經核定補助之計畫，由本局函覆申請單位，並請其依計畫內容執行。
(四)經核定不予補助之計畫，敘明理由後函覆申請單位。
八、經費請撥及結案： 
(一)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提出。
(二)辦理經費結案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1.活動成果報告表二份。
2.支出用途一份。
3.實際收支清單一份。（如同一案向二個以上機關申請補助，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4.各項支用單據正本。
5.領據一紙。
(三)受補助單位各項支用單據如供其他用途，應檢附與原本相符之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由經辦人註明無法提出支用單據之原因並簽名及經辦主管核章。
[bookmark: _GoBack](四)支用單據及前項應檢附之影本或文件，如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者，應由受補助單位開具支出證明單（如附表一），書明不能取得原因，據以請款。
(五)受補助單位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實信用原則，對所提出資料內容之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九、督導及考核：
(一)受補助單位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等情事，本局除令繳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助案件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二)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受補助單位辦理之各項活動，本局依績效衡量指標（如附表二），作為成果考核及效益評估之參據。各項活動評核結果，平均總分未達七十分者，視個案情形停止申請補助一年至五年。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附表一
	（受補助單位名稱）
支出證明單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受   領   人

	姓名或
名稱
	

	國民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支出
事由
	
	單位
數量
	

	單價
	
	實付
金額
	　

	不能取得
單據原因
	　


承辦人員(簽名)                            單位主管(簽章）



附表二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推動園區公益及政令宣導活動經費補助衡量指標評核表
	一、各研習活動參加人數比例評分(佔總評分40％)

	研習活動名稱
	舉辦
日期
	核         定
參加人數
	實        際
參加人數
	參加
比例
	評分

	
	
	
	
	
	

	
	
	
	
	
	

	
	
	
	
	
	

	
	
	
	
	
	

	
	
	
	
	
	

	總分
	


	平均分數
	

	二、各研習活動參加人員意見調查評分(佔總評分60％)

	研習活動名稱
	評分

	
	

	
	

	
	

	
	

	
	

	總分
	

	平均分數
	

	平均總分
	


備註：
一、各研習活動參加人數比例評分配分(佔總評分40％)：
(一) 100％ -【100分】(二) 99％-90％ -【95分】(三) 89％-80％ -【85分】
(四) 79％-70％ -【75分】(五) 69％-60％ -【65分】(六) 60％以下 -【55分】
二、各研習活動參加人員意見調查評分配分(佔總評分60％)：
 (一)非常同意-【100分】(二)同意-【85分】(三)普通-【70分】
 (四)不同意-【55分】(五)非常不同意-【40分】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推動園區公益及政令宣導活動經費補助意見調查表

    研習名稱 : 您好：
本研習活動係主辦單位向本局申請補助辦理，感謝您參與本次研習會，這份無記名意見調查表是為了瞭解本次研習會之滿意度，並作為日後辦理相關研習會考核改善之參考，敬請撥冗填寫，並於研習結束離開前，送交工作人員，謝謝您的參與及寶貴意見。敬祝
平安快樂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敬啟


	
	非
常同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常不同意

	1
	本次研習內容能明確表達課程重點。
	
	
	
	
	

	2
	本次研習內容之設計方式，可以吸引學習興趣，有效提升學習效果。
	
	
	
	
	

	3
	本次研習對強化個人工作所需知能有其重要性。
	
	
	
	
	

	4
	本次研習內容與事業單位業務具有相關性，有助於業務之處理。 
	
	
	
	
	

	5
	本次研習講師表達技巧及整體表現滿意度
	
	
	
	
	

	6
	本次研習行政作業感到滿意。
	
	
	
	
	


備註：
本意見調查評分配分－非常同意-100分；同意-85分；普通-70分；不同意-55分；非常不同意-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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